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4月11日，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名单见后），验收小组在现场踏勘基础上，根据《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次验收范围为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项目于2022年2月开工建设，2023年3月竣工建设完成，调试期为2023年3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属备案制（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号为：2109-370572-04-05-219414），项目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工程途经山东科鲁尔化学有限公司现有管廊，港北一路、港北三路、海港路沿线园区公用管廊，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管廊。建设丙烯腈管道总长5.0km，管径为DN150。设计输送量：丙烯腈84000t/a，为本次验收内容。
（二）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2021年10月山东澄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编制了《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丙烯腈管线输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11月16日，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分局以东环港分建审【2021】7045号《关于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对该报告进行批复，本项目属于“五十二、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148危险化学品输送管线（不含企业厂区内管线）”行业类别，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版，本项目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5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2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实际总投资的比例为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是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现场勘查表明：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文件、环评批复的内容保持一致，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2-1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原环评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动情况

	1
	名称
	数量
	管径
	单根长度m
	名称
	数量
	管径
	长度m
	未变动

	
	丙烯腈管线
	1
	DN150
	5000
	丙烯腈管线
	1
	DN150
	5000
	


	2
	起点：山东科鲁尔化学有限公司内部罐区

终点：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罐区
	起点：山东科鲁尔化学有限公司内部罐区

终点：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罐区
	未变动


参照环办[2015]52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里面油气管道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中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内容均为发生变动，故判定该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情况，本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包括生活污水、试压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当地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试压废水经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采取上述措施后，可有效减轻施工废水对水环境的影响。由于施工废水产生量较小，只要严格管理，对地下水的影响也会较小。
（二）废气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查，施工期废气主要是管线敷设、车辆运输等施工活动中产生的施工扬尘，施工车辆与机械产生的燃油废气，以及管道焊接过程产生的焊接烟尘。经调查，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制定了合理化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施工作业面积、对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并定期洒水降尘、对土堆和建筑材料进行了遮盖，施工扬尘未对项目周围环境空气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施工单位通过采用优质柴油，加强对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维护和保养，减轻了设备燃油废气未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三）噪声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查，本项目施工期有挖掘机等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噪声源强为85dB（A）～100dB（A）。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通过制定合理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对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加装减振机座等措施有效降低了噪声源强，未接到噪声扰民事件的投诉。本次验收调查期间，噪声的影响已随着施工期结束而消失，未对周围声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施工垃圾等。施工垃圾、生活垃圾堆放在专门划定的堆放位置。本项目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具有较大的分散性，局部产生量小、持续时间短。经统一收集后，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施工垃圾部分由施工单位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拉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堆放，设置施工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因此，施工期固废能够全部处理，不直接对外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
本项目管线为全密闭流程，基本杜绝了丙烯腈输送过程的跑冒滴漏现象，基本不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挥发。项目输送泵位于山东科鲁尔化学有限公司厂区内，由其负责罐区输油泵站的设备管理及维护、开展LDAR，减少无组织排放。
2、噪声
本项目泵站位于山东科鲁尔化学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合理选型及布局、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后，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声限值；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新增噪声源，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声限值。

3、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正常工况下无废水产生。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项目运营期无固体废物产生。
五、验收结论
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丙烯腈管道输送项目验收小组人员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三废”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标准，验收小组一致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管理要求和建议

1、项目完成自主验收之后5个工作日需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不少于20天。验收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2、验收报告报送环保部门备案时应同时报送验收公示情况说明及验收整改说明。

3、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项目环境保护设施改进和提升的建议。必要时，应对建设单位提出后续要求，保证各项环境保护设施持续有效运行。


